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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9 年第 3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部 301 會議室 

主席：李委員兼召集人麗芬                 紀錄：蔡欣儒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前次（109 年第 2 次）會議紀錄 

決 定：確認。 

參、 報告事項 

第一案：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9 年第 2 次會議決定

(議)事項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綜合規劃司 

決 定： 

一、 序號 1，有關「提升公立醫院一級主管的女性

比例」，請於「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衛生、福利

及家庭組」追蹤列管，本案解除列管。 

二、 序號 2，請食藥署參酌委員意見辦理，並於相

關研究計畫完成後提出成果報告，本案繼續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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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序號 3，請人事處依委員意見調整附件 1-2 有

關健保會未達成性別比例三分之一改善措施

之文字內容，本案解除列管。 

四、 序號 4： 

1. 序號 4-1 至 4-4，針對「就醫無礙管理中

心」計畫未來如有新公告或措施，請醫事

司主動提供委員參閱，本案解除列管。 

2. 序號 4-5，請健康署完成生育率統計資料

之障別分析，並於下次會議提出分析資料，

本案繼續追蹤。 

五、 序號 5： 

1. 序號 5-1，已於報告事項第 2 案進行報告，

本案解除列管。 

2. 序號 5-2，請照護司研議針對身心障礙孕

產婦相關需求，提供照護服務之教育訓練

或研習課程，增進助產師相關知能，以提

供身心障礙孕產婦在懷孕期間之協助，本

案繼續追蹤。 

六、 序號 6 原案解除列管，另列管有關食藥署未

來針對國際性案例研析及協助後續補償相關

事宜。 

七、 序號 7，請健康署邀集相關專家學者，研議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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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人工生殖的受術婦女之壓力及憂鬱症情

形、人工協助生殖胚胎及新生兒先天疾病等

相關統計，納入人工生殖施行結果分析報告

中，本案繼續追蹤。 

八、 序號 8，請健康署依據委員建議，完成妊娠併

發症相關盛行率統計資料，本案繼續追蹤。 

九、 序號 9，請相關單位未來填列性別預算時，依

據委員及性平處意見針對特定性別需求填報

數據；有關身心障礙孕產婦需求服務相關預

算編列情形，請相關單位於會議結束後，針對

所填列的全國性預算，按預估身心障礙孕產

婦之比例提供相關預算編列數據，並請會計

處彙整後，提供於會議紀錄補充資料供參，本

案解除列管。 

十、 序號 10，已於報告事項第 3 案進行報告，本

案解除列管。 

第二案：有關「保母年齡偏高問題報告案」，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社會及家庭署 

決 定：請社家署參酌委員意見修正報告。 

第三案：國民年金辦理情形及補繳期限過後之政策處置

現況報告，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社會保險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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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定：洽悉。 

第四案：本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 至 111 年)院層級

議題 109 年 1 至 10 月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綜合規劃司 

決 定：洽悉。 

第五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涉及本部相關重要決定(議)

事項之工作報告，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綜合規劃司 

決 定：有關子宮頸癌篩檢年報(會議資料 p.136)請健

康署研議未來將身心障礙之障礙類別分析列

入該年報中。 

第六案：有關配合行政院辦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CEDAW)第 34 號至第 37 號一般性建

議法規檢視作業 」本部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法規會 

決 定：請相關單位參酌委員意見修正，並請法規會彙

整後依據作業流程，將檢視結果函報性平處審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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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臨時動議 

案由：建請行政院編列足額產前檢查年度預算並新增檢

查次數與項目，以建構安心懷孕友善生養的環境。 

提案人：林委員綠紅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5 屆委員) 

決議：請健康署將委員提案內容中有關產檢次數、超音

波次數是否可以增加，以及妊娠糖尿病檢查項目

納入常規之可行性，與醫學會再作研議及討論，

並計算有關前揭檢查費用增加後需增加之預算，

在會議後兩週內請健康署將該預算數字提供委員

參考；另有關本案後續辦理情形請至「行政院性

別平等會衛生、福利及家庭組」進行專案報告。 

 

伍、 散會：中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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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壹、 報告事項： 

第一案：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9 年第 2 次會議決定

(議)事項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一、 在性別預算部分，有關少子女化議題中為了促進女

性生育率，所以希望男性能參與相關事項，當中有

許多性別議題以及如何改善性別歧視的措施；而長

照議題的部分若未特別說是要分擔家中主要照顧

者的負擔，通常主要照顧者都是婦女像是女兒媳婦

等等，其中亦包含許多相關的性別議題，所以性平

處這邊在審預算的時候也因此將他們全額的視為

性別預算。 

二、 在相關針對特定性別措施的預算部分，以 p.66 的

第四期國家癌症防治計畫作為範例，就有列出針對

女性的癌症篩檢項目；p.68 國家疫苗基金的部分也

特別將德國麻疹疫苗提供育齡婦女，這部分就非常

明顯，也有再做區分而非整筆預算列入，前述有關

通用設計的部分，除非改善通用設計的效益人數的

確是針對特定性別需求為主，才會視為性別預算。 

何委員碧珍： 

一、 針對序號 1有關「提升公立醫院一級主管的女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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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辦理情形第二點(p.41)，本次調查教育部及退

輔會的比例有上升，而縣市所屬醫院則是下降幅度

較大，不曉得這幾個體系數據落差較大的原因為何，

請醫事司提供說明。 

二、 有關序號 3，在附件 1-2(p.55)的資料中，全民健

康保險會的改善說明第二點，關於任一性別比例

1/3 的界定是針對委員總數而非僅是外聘委員達

三分之一即可，所以建議這部分應做修正或刪除。 

三、 有關序號 5-2(p.48)，因前次會議希望能夠有方案

促使助產士到宅提供身心障礙孕產婦相關的協助，

所以只提供手冊似乎還是不夠，是不是可以有專案

方式或試辦計畫，滿足雙方面在執業及協助需求。 

四、 針對序號 9有關會計處所彙整之「110年度針對身

心障礙孕產婦需求服務相關預算編列情形」(附件

1-4，p.58-59)，總共列入約 7.1 億的預算，但是

其中多數是全國性質的補助，完全符合針對身心障

礙孕產婦設置的預算，其實僅有社家署的第 2 點

(p.59)編列身障孕產婦手冊部分的 86 萬，這樣的

預算認列方式會造成誤解不是很恰當，是否請相關

單位再仔細檢視，確實有針對身心障礙孕產婦需求

服務的預算數目再予納入；另有關 110年度性別預

算編列情形表(附件 1-5，p.60-p.92)的部分，以

衛福部公務預算(p.60-65)約 57 億是少子女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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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計畫(p.64)，我不反對這部分有很多應用在居家

保母的就業及職場相關保障等，但我認為不應將整

筆都含括在給婦女的性別預算部分。另外在基金部

分的 523 億中，長照服務及預算並非僅有婦女使

用，而單位亦全數列入性別預算，希望可以再斟酌

以比例的方式呈現，因性別預算的部分是可以分兩

種方向，一個是針對婦女的需求特別執行的事項，

但若是一般性處理的話，我認為是應抓比例而不是

全額列入。另在社家署的預算部分，p.74 第 8 點

是雲林教養院針對在建築設施的改善，設施改善部

分不論男女皆會使用；p.75 第 3 點有關台南教養

院消防及公共設施改善也是同樣狀況，個人認為一

般性工程並非是國家針對婦女需求而特別提供的

協助，將其列為性別預算不是很恰當，建議類似

p.74、p.75 的部分應再檢視列入之適宜性，部內

達成列入定義的共識後，再請單位調整提報。 

周委員倩如： 

一、 有關序號 4-3(p.44-45)，我知道醫事司已經很努

力在推行計畫，也持續做相關的盤點，而此案當初

提的時候，一直有討論到身心障礙婦女可以去哪裡

做相關婦科檢查或是產檢等等，不曉得是否有盤點

國內各區域哪些醫院可以提供身障婦女相關檢查? 

二、 有關序號 4-5(p.47-48)，謝謝健康署統計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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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的資料，另建議各障別甚至是分布於各縣

市的統計資料請健康署完成分析後，再解除列管。 

黃委員淑英： 

一、 有關序號 6(p.49)，在乳房植入物不良反應的部分

臺灣有一個案例，我知道韓國政府有跟愛力根公司

談判未來若有案例應如何處理，不曉得衛福部在我

國政府的角度是否有出面協助該案例作後續補償

的爭取，或跟愛力根公司談判未來若再有案例，應

有如何的處置?因為是國際性議題，政府不僅針對

個案，在這方面是否應對通案有要求，例如現在給

的補償內容為何，但認為這樣是不足的，政府是否

有積極的做相關努力?另外有關如何知道病人有接

受完善醫療照護，請食藥署回應。 

二、 有關序號 7(p.50)的人工生殖相關指標，上次會議

要求應納入新的指標，但在此次辦理情形中並無相

關進展，除了事先的評估，我們想知道的是在施術

過程中憂鬱症、壓力或生理上相關症狀，以及新生

兒是否有先天疾病等更多資訊，而報告中並無納入，

因其他國家對施行人工生殖的受術婦女有做壓力、

憂鬱症等統計，特別是過度刺激卵巢的部分，需要

有相關資料才可以知道接受人工生殖對女性身體

的影響，請健康署再研議。 

三、 有關序號 8(p.51)，其他國家如何定義妊娠併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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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盛行率並非重點，但在我國我認為是應該有的數

據，在健保資料中，懷孕婦女是不是有妊娠糖尿病

或妊娠高血壓應是最基本可得的資料，想了解為何

辦理情形僅說是計算疾病就診率無法代表盛行率

情形，可否請健康署再去完成相關的盛行率統計? 

第二案：有關保母年齡偏高問題報告案，報請公鑒。 

何委員碧珍： 

謝謝社家署針對居家托育人員的高齡現象將問題分

析非常詳細，根據 p.97 的問題分析，可以了解保母就業

的選擇順序，是從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私立幼

兒園、公設民營托育機構、私立托嬰中心，最後才是居

家托育，尤其對幼保科畢業的年輕人來說，可能工作選

擇的路徑更是如此。再看 p.95 的統計表，60-69 歲托育

人員的佔比從 104 年的 12％上升至 109 年的 21％，相

對 20-29 歲佔比則一直停留在 2％左右而已，表示年輕

人力增加的速度是遠不及高齡老化的速度及比例，此處

並非強調高齡托育人員不好，而是提醒當這批高齡托育

人員退休後，後續人力如何能夠順利接手補進，社家署

必須有人員儲備流動之佈署，以滿足整體托育需求。 

黃委員淑英： 

一、 想了解在此議題究竟高齡現象有什麼不好需要做

出因應，因現況是鼓勵高齡人口就業的，那 40 多

歲拿證照的人可能就做到 65 歲退休，這並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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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當然還是需要新的年輕人力進來，p.97 是

現況問題的部分，20-29 歲的人在辦理居家登記的

數據有增加，而是否媒合是好的，在這部分需要請

社家署去掌握。 

二、 此項議題是希望更多年輕人力的加入，但報告中並

沒有看到相關的連結，也就是這些策略為何對年輕

人有吸引力，所以我覺得應該加入相關的人數或其

他數據資料，來代表社家署的策略是比較吸引年輕

人而不是老年人。 

廖委員崑富： 

針對簡報資料第 4 頁(附件 2-1，p.95)，在流行病學

中有一個世代效應，如果這個族群的人出入流動現象是

正常的，針對 109 年的數據，5 年後，50-59 歲會有約 5

千人進入 60-69 歲，而 60-69 歲的 5 千 5 百人中會有一

半進入到 70-79 歲，所以到了 5 年後 60-69 歲的人一定

會再增加，此為正常的世代效應。另如黃委員所說高齡

工作並無不妥，當然在 65 歲之後每年都會有人退休，

但是當 5 年之後看到 60-69 歲這部分的人增加為 7 千 5

百人，就是正常的世代效應，如果他們都是有正常體力

及工作狀態，我們應該鼓勵他們而非排斥他們。 

第三案：國民年金辦理情形及補繳期限過後之政策處置現

況報告，報請公鑒。 

何委員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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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設立的重要初衷是希望能提供國內約 200

多萬家庭主婦、因照顧而未就業女性一點老年的經濟安

全，目前 10 年補繳期限已過但仍有約百萬人未繳首費，

因本次報告裡有多處都以「勞保局無性別統計資料」說

明結論，我們無法從中評估年金的性別效益及待解決的

問題程度，包括未繳部分、補繳部分、配偶代繳的部分

等，以目前政府推展數位行政技術而言，起碼的性別統

計應是可要求的，建議主管單位應與勞保局協商如何進

一步取得相關統計資料，以協助對問題之分析掌握。前

述資料若能包含年齡、教育、族群等複分類變項，性別

交叉分析的資訊將會更完善。 

黃委員淑英： 

有關 p.104配偶互負繳費的部分每年抽 200人催繳

及罰鍰，請問現在總共有多少欠費 60個月的被保險人，

他們的配偶無做到互負繳費的總人數是多少? 

第四案：本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 至 111 年)院層級議

題 109 年 1 至 10 月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何委員碧珍： 

有關提高家外送托率部分(p.109)，目前數據與所訂

的績效目標值相差比較遠，請社家署再努力。 

第五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涉及本部相關重要決定(議)事

項之工作報告，報請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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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委員碧珍： 

目前本部被列管的案件數量不少共有 15 案，如果

業務單位在辦理相關業務有困難，建議可以提報至性平

專案小組或與委員做討論，大家一起集思廣益找出解決

方法。 

周委員倩如： 

有關 p.136 列管案件中，健康署有提及 107 年的子

宮頸癌篩檢登記年報已經納入身心障礙程度分析，較可

惜的部分是沒有做身心障礙類別的分析，因為障礙類別

可以反應個案可能遭遇的困難點，是蠻重要的部分，請

健康署再研議下年度的報告是否可以放入障礙類別。 

第六案：有關配合行政院辦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CEDAW)第 34 號至第 37 號一般性建議法

規檢視作業 」本部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黃委員淑英： 

針對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的部分(p.365)，

若一個人可以算在兩個地方，對兩邊的家庭及社會都不

公平。如果這個女兒沒有收入，她如果算在這兩個家庭，

那可能兩個家庭都可以領了。如果這個女兒有收入，可

能兩個家庭都不能領了。我認為應該擇一。 

何委員碧珍： 

有關 p.365 條文內容是否符合 CEDAW 規定的「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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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由」，說明的最後段落似有漏字及不完整之處，文字

宜再檢視補正。個人認同黃委員所說修法內容要合乎性

別平等的基礎下施行，但建議最好能給予取夫家或原生

家庭兩者從優擇一認定的設計，對弱勢者比較有利。另

本項法規於 105 年第一次檢視時即已被提出要求修正，

但不知為何至今尚未完成，本次檢視改進方式的說明也

還是「待研議」，可否請詳細說明原因。 

貳、 臨時動議：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有關「建請行政院編列足額產前檢查年度預算並

新增檢查次數與項目，以建構安心懷孕友善生養的環

境。」一案，建議請提至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衛生、

福利及家庭組」的會議中討論。 

黃委員淑英： 

一、 此案是針對上次會議時，發現產檢預算是歸在因

應少子女化的計畫下，也就是過去於因應少子女

化而編列四年的預算時，將例行產檢的預算放入

其中，但是為了因應少子女化，這筆錢應使用於

提升產檢品質或是次數，而非將例行產檢的預算

放入充數且編列不足額。 

二、 希望可以依據國人需求，建議產檢次數應於 10-

12 次之間調整，因為有些懷孕婦女是在預產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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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 至 2 週生產，在產檢次數做足 10 次而尚未生

產下，後續多的產檢費用要自己負擔並不合理。 

三、 有關產檢給付低於健保給付的部分，此處看來產

檢的預算、項目及次數皆不足，應將預算編列足

額，再由因應少子女化計畫中編列預算精進產檢

的品質，而非以產檢預算不足作為無法提升產檢

次數之理由，請健康署於這部分作檢討並有更積

極的做法，並將臨時動議案中所要求的改進項目

可能增加之預算額度試算出來，以利未來協助爭

取預算額度之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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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9 年第 3 次會議 

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表 

案由 決定（議）事項 辦理單位 

報告事項第一案：

本部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 109年第 2

次會議決定 (議 )

事項辦理情形。 

序號 2，請食藥署參酌委員意見辦理，並於相關研

究計畫完成後提出成果報告，本案繼續追蹤。 

食藥署 

序號 4-5，請健康署完成生育率統計資料之障別分

析，並於下次會議提出分析資料，本案繼續追蹤。 

健康署 

序號 5-2，請照護司研議針對身心障礙孕產婦相關

需求，提供照護服務之教育訓練或研習課程，增進

助產師相關知能，以提供身心障礙孕產婦在懷孕期

間之協助，本案繼續追蹤。 

照護司 

序號 6 原案解除列管，另列管有關食藥署未來針對

國際性案例研析及協助後續補償相關事宜。 

食藥署 

序號 7，請健康署邀集相關專家學者，研議將施行

人工生殖的受術婦女之壓力及憂鬱症情形、人工協

助生殖胚胎及新生兒先天疾病等相關統計，納入人

工生殖施行結果分析報告中，本案繼續追蹤。 

健康署 

序號 8，請健康署依據委員建議，完成妊娠併發症

相關盛行率統計資料，本案繼續追蹤。 

健康署 

臨時動議：建請行

政院編列足額產

前檢查年度預算

並新增檢查次數

請健康署將委員提案內容中有關產檢次數、超音波

次數是否可以增加，以及妊娠糖尿病檢查項目納入

常規之可行性，與醫學會再作研議及討論，並計算

有關前揭檢查費用增加後需增加之預算，在會議後

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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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決定（議）事項 辦理單位 

與項目，以建構安

心懷孕友善生養

的環境。 

兩週內請健康署將該預算數字提供委員參考；另有

關本案後續辦理情形請至「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衛

生、福利及家庭組」進行專案報告。 

 













公務 基金

合計 5,267       2,669       2,599       

一、醫事司 -           -           -           無編列相關預算。

二、國民健康署 4,406       2,669       1,738       

1.孕婦產前檢查 2,669       2,669       -           

 1.

2.

本項為全國性補助，懷孕婦女如具健保身分即可

使用該項服務補助，110年度辦理產前檢查費用計

398,303千元。

經分析108年產檢核銷檔，全國身障孕婦人數佔全

國孕婦比例為0.67%，按此比例推算110年身心障

礙孕婦預算。

2.先天性畸形篩檢補助 590          -           590          

 1.

2.

本項為全國性補助，懷孕婦女如具健保身分即可

使用該項服務補助，110年度辦理先天性畸形篩檢

產檢超音波費用計 88,000千元。

經分析108年產檢核銷檔，全國身障孕婦人數佔全

國孕婦比例為0.67%，按此比例推算110年身心障

礙孕婦預算。

3.孕婦乙型鏈球菌篩檢

   補助
526          -           526          

 1.

2.

本項為全國性補助，懷孕婦女如具健保身分即可

使用該項服務補助，110年度辦理孕婦乙型鏈球菌

全面篩檢補助計78,480千元。

經分析108年產檢核銷檔，全國身障孕婦人數佔全

國孕婦比例為0.67%，按此比例推算110年身心障

礙孕婦預算。

4.孕婦產前健康照護衛

   教指導
173          -           173          

 1.

2.

本項為全國性補助，懷孕婦女如具健保身分即可

使用該項服務補助，110年度辦理補助孕婦產前健

康照護衛教指導費用計25,884千元。

經分析108年產檢核銷檔，全國身障孕婦人數佔全

國孕婦比例為0.67%，按此比例推算110年身心障

礙孕婦預算。

5.孕產婦及嬰幼兒之健

   康促進及高風險健康

   管理計畫

449          -           449          

 1.

2.

「周產期高風險孕產婦(兒)追蹤關懷計畫」收案

對象包含健康風險因子、社會經濟危險因子及母

親孕期全程未做產檢個案之新生兒，除本計畫明

定之收案對象外，各地方政府衛生局亦可視轄區

需求進行調整(如身心障礙個案)，110年度「周產

期高風險孕產婦(兒)追蹤關懷計畫」預算35,369千

元。

經分析108年產檢核銷檔，全國身障孕婦人數佔全

國孕婦比例為0.67%，按此比例推算110年身心障

礙孕婦預算。

110年度針對身心障礙孕產婦需求服務相關預算編列情形
單位：千元

項目 110年度 編列說明

附件2

1

補充資料



公務 基金

110年度針對身心障礙孕產婦需求服務相關預算編列情形
單位：千元

項目 110年度 編列說明

附件2

三、社會及家庭署 861          -           861          

1.身心障礙者懷孕、育

   兒手冊編製第二年計

   畫

861          -           861

 1.

2.

本計畫擬採其他國家已經編纂之內容做為參考，

與國內之研究成果和調查報告，編製適合身心障

礙者懷孕、育兒手冊之資訊與內容，提供其應注

意相關事項，以利擔任父/母職之角色。

另已於109年接受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出版「身

心障礙者懷孕、育兒手冊」懷孕篇，110年預計出

版「身心障礙者懷孕、育兒手冊」育兒篇，內容

涵蓋至少3個障礙類別，並以插圖方式輔助閱讀與

理解，俾利認知受損的障礙者閱讀，亦同步將電

子檔放置相關網頁，供視覺障礙者使用。

備註：

1.國健署原列新住民懷孕婦女設籍前未納健保之產前檢查及孕產婦及嬰幼兒之健康促進及高風險健康管理計畫，

   因評估補助對象不含身心障礙者，爰刪除原填報項目。

2.社家署原列辦理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110年任務包含維護輔具資源入口網站之育兒小博士專區，係整體性

   之網站維護，非特別針對孕產婦相關服務處理，故確實無法提列身心障礙孕產婦預算，爰刪除原填報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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